
《浙江省重点行业移动源联网管理技术规

范（试行）》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为持续改善空气质量，2023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印发

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提出了优化交通结构，

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深度治理。在火电、钢铁、煤炭、焦化、

有色、水泥等行业和物流园区推广新能源中重型货车，发展

零排放货运车队。2024 年 5 月 22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

的《浙江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提出优化交通结

构，大力推行重点领域清洁运输。钢铁、水泥、火电（含热

电）、有色金属、石化、煤化工等行业新改扩建项目应采用

清洁运输或国六及以上排放标准车辆，推行安装运输车辆门

禁监管系统。同步提出加强能力建设，加强污染源监测监管。

鼓励对非道路移动机械安装精准定位系统和排放远程监控

装置。完善重型柴油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远程在线监控

平台，开展重点领域清洁运输数字化监管。

生态环境部印发的《重点行业移动源监管与核查技术指

南（HJ 1321—2023）》为数字化监管提供了技术要求。具体

规定了重点行业企业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监管系统建



设及核查技术等要求。适用于在开展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

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等工作时，需要加强移动源管理的重点行

业企业和矿山、码头等重点用车单位，其他企业可以根据自

身实际情况参照执行。为进一步细化、明确我省清洁运输工

作要求，加快重点行业移动源联网，我厅组织编制了《浙江

省重点行业移动源联网管理技术规范（试行）》。对重点用车

单位有关信息备案、数据格式、车辆管控、传输内容等作了

具体规定。

二、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规范规定了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企业

移动源智能管控系统建设要求、核查技术以及数据报送要

求。适用于重点行业的运输管理，拟申报 A、B 级和引领性

的企业需满足本标准要求。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及绩效分

级需求参照执行。

（二）术语和定义。规定了重点行业企业移动源智能管

控系统、企业端系统、载货出入口、环保企业编码、企业编

号、出入口编号、道闸编号 、电子台账、环保违规名单、

运输方式、联网状态、大宗物料等主要术语。

（三）数据交换说明。联网对象包括环保部门管理端重

点行业企业智能管控平台和企业端系统。企业端系统可上报

数据到监管端系统，也可以通过监管端系统查询数据。

数据共享与数据联网层级关系图如下所示：



（四）联网单位联网流程。规定了首次联网流程、资料

变更流程、企业数据传输等要求。

（五）企业管控要求。规定了环保绩效评级、排放超标

车辆重污染天气应急、违规通行车辆处理等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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